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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民 县 水 务 局 文 件

〔B〕
〔公开〕

富水建议复函〔15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80 号
建议答复的函

王文林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花箐水库清淤扩容》的建议收悉，已交我

们研究办理，经 2025年 6月 10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
花箐水库位于县城东北部，东经 102度 38分，北纬 25 度

21分，距县城 69公里，距昆明 43公里。始建于 1959年 10月，

总库容 207 万 m3，灌溉面积 6623 亩，是一座以农业灌溉和兼

顾下游防洪的小(一)型水库，花箐水库于 2009年 10月完成除险

加固工程。经过多年运行，库区已经淤积了大量泥沙，减小了

水库的防洪库容和灌溉供水能力，严重影响了灌溉地区的农业

生产、人民生活和防洪安全。因此富民县水务局多次上报了花

箐水库清淤工程项目，但因种种原因未被上级部门批准实施，

下步富民县水务局将加强水库日常管理及时对水库进行维修维

护提高供水服务能力。同时积极上报水库清淤工程项目，待项

目获批后组织实施。

感谢您对水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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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见建议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水务局

2025年 6月 24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良，135****9729）
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水务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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